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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业保险制度对收入分配的影响

———基于缴纳—领取路径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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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构建基于缴纳—领取路径的失业保险政策分析模式,运用平衡预算归宿法,测算各收入群体在失

业保险制度作用下,其收入分布、基尼系数和累进性的变化情况.研究发现,基于缴纳—领取路径的失业保险政

策近年来无论是在全国层面,还是在部分省市层面,都发挥着缩小收入差距的作用,有利于促进社会公平,但缴

费环节对高低两端收入群体调节作用表现欠佳,进而也抑制了领取环节的再分配作用.此外,通过对政策累进

性研究发现,失业保险金待遇水平和领取率对再分配效应的发挥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建议扩大失业保

险的覆盖范围,调整失业保险的收支标准并提升立法监督水平,以充分发挥其收入再分配职能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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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失业保险作为社会保险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通过向失业参保者发放失业保险金的方式,帮
助这部分人群维系基本生活,达到维持劳动力再生产的社会目的.基于失业保险制度设计原理,社会

财富可以在在业参保人员与失业参保人员之间进行再分配,从而起到分散失业风险、调节收入差距的

作用.目前我国失业保险覆盖范围较小,失业保险金替代率较低,根据«世界社会保障报告(２０１７—

２０１９)»显示,中国在２０１２~２０１５年间,失业保险有效覆盖率仅有１８．８％,略高于部分发展中国家,

２０１８年失业保险金的替代率仅达到１８．４％,而国外失业保险金的替代率要远高于中国,发达国家通

常保持在失业前工资５０％~６０％的水平,发展中国家也多保持在４０％~５０％.也就是说,失业保险

制度本身会对收入分配造成显著性影响,但囿于目前规模、替代率等问题限制了其效果,不可忽视的

是其主要保障对象———低收入群体在部分情境下反而成为弱势群体,导致其收入分配效应发挥还不

１５



够充分.相比养老保险,失业保险金的规模不大,根据«２０２０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

公报»显示,２０２０年我国全年失业保险基金收入９５２亿元,基金支出２１０３亿元,年末失业保险基金累

计结存３３５４亿元.自２０００年以来,失业保险参保人数逐年增长,２０２０年末全国参加失业保险人数

为２１６８９万人,比上年末增加１１４７万人.２０２０年末全国领取失业保险金人数为２７０万人,比上年末

增加４２万人.２０２０年全年国家共为５１５万名失业人员发放了不同期限的失业保险金,比上年增加

５４万人.失业保险金水平由２０１０年的人均每月６１４元,增长至２０２０年的１５０６元.虽然失业保险

金的收入水平不高,但对失业人员而言是非常重要的,失业保险金对收入分配的影响不容忽视.
失业保险制度在保障失业者基本生活、实现分配公平、稳定社会秩序等方面都具有积极作用.但

是,由于失业保险是以失业这一不确定事项为前提,具有一定的射幸性,所以部分低风险群体可能会

进行逆向选择,从而影响整体风险分散效果.此外,失业保险作为俱乐部产品会对未参保群体产生排

他性,无论个人是出于自愿还是非自愿未参保,失业保险都将会引起参保者和未参保者之间收入差距

的产生.那么,在缴纳—领取路径预算收支过程中,各收入群体受益情况如何? 是否产生了预期的调

节效应? 是否达到了帮助目标群体的目的? 本文拟以全国及北京、河南、四川、辽宁为例,借助平衡预

算归宿理论研究上述问题,运用洛伦茨曲线、基尼系数、集中指数、Kakwani指数测度失业保险政策

模式对不同收入群体收入分布情况产生的影响,然后根据测算结果,进行失业保险各环节对不同收入

群体影响情况的研究与分析,最后基于研究分析结论提出相应政策建议.

二、文献综述

本文探讨的是失业保险对收入分配的影响,与此相关的文献有两大类.第一类是直接探讨失业

保险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王延中等认为失业保险制度除了可以调节初次分配以外,在收入再分

配过程中也起到缩小收入差距的作用,但由于其覆盖范围较窄,因而再分配正向作用非常有限[１].徐

强、张开云将失业保险与生育保险、工伤保险作为一个整体进行测算,发现三个险种收入转入后,城乡

居民内部基尼系数仅仅下降了０．０４％,并认为由于覆盖人数相对较少,其对居民间收入差距的调节作

用较小[２].但将单位缴纳的“五险一金”部分纳入研究视野之后,李实等发现包含失业保险在内的“五
险一金”政策由于没有达到城镇职工的全覆盖,因而起到了“逆向调节”的作用,但其中失业保险的贡

献率并不大[３].同样,杨斌和丁建定也发现了失业保险存在参保率和受益率双低的问题[４].第二类

是从幸福感的角度探讨失业保险的公平性.DiTella等研究发现,欧盟国家失业保障支出能提升社

会平均幸福水平[５].李实认为,收入分配满意度要比基尼系数更能反映出收入差距的问题,如果民众

能够对收入差距满意,那么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也就基本不存在了[６].庞凤喜认为由于社会保障的

待遇和负担会随地区、行业等发生变化,因此不利于社会公平[７].阳义南和章上峰通过实证研究发

现,社会保险在覆盖范围、待遇水平方面的不公平对幸福感产生了更大的负面影响[８].王延中等在对

五大社保进行满意度和公平性评价的调查问卷分析时,得出失业保险在二者中皆为指标最低的险

种[９].张子豪和谭燕芝在社会保险与中国国民幸福感的研究中提出,失业保险对国民幸福感的提升

有正向作用,但影响较小[１０].张洪源等通过调查研究农民主观幸福感,也发现失业保险对农民的幸

福感的影响并不显著[１１].
由于在覆盖范围、资金规模等方面相对较小,失业保险制度在收入分配方面的问题并没有引起广

泛的关注.目前针对失业保险制度影响收入分配方面的定量研究并不多见,有所涉及的研究大多是

在研究整体社会保险制度调节收入分配中,将其作为一个环节进行简要的探究,而不同收入群体在失

业保险制度中的受益情况不得而知.失业保险制度的保障对象主要为低收入群体,其对收入分配的

影响不仅仅要注重整体的收入调节效果,也更应该体现在“提低”作用上.那么,只关注失业保险制度

总体的收入分配,而没有考虑各个收入群体的收入分布变化,无法客观评价失业保险制度是否起到了

兜底保障作用以及是否充分发挥了收入转移效应.同时,社会保险制度内部的项目众多,不同项目的

政策目标与调节对象、方向之间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完全遵循总体社会保险制度或其他社会保险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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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收入分配效应的改革措施,可能并不适宜失业保险制度,从而使其收入分配效应收效甚微.党的十

九大报告提出,要履行好政府再分配调节职能,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国家“十四五”规划中也指出,我
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民生保障存在短板.因此,失业保险制度作为兼顾民生保障与再

分配的政策,目前能否切实做到对低收入群体的兜底保障以及缩小收入差距? 如何充分发挥其缩小

收入差距作用? 这一系列问题都值得对失业保险制度进行实证分析.
基于此,本研究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采用平衡预算归宿理论对失业保险

制度的收入分配作用进行测度,将整体失业保险制度拆分为缴费与领取两个环节进行测算,以此更好

地结合制度政策进行研究分析,进而提出具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第二,除测算基尼系数和 MT指数

以外,本文还采用了集中指数和 Kakwani指数,从绝对公平和相对公平两种视角来探究失业保险制

度的收入分配作用,更为全面地评价了失业保险收入分配的调节效果;第三,能够呈现出各个收入群

体在失业保险制度调节中的收入分布和受益变化情况,较为详细地反映出失业保险制度收入分配功

能的实施效果,力求正向调节各个收入群体的收入比重,更为充分地发挥好失业保险制度的收入分配

功能.将全国、北京、河南、四川和辽宁的城镇居民分为５个收入群体,从缴纳、领取两个环节出发,兼
顾收入总体变化和各收入群体受到的影响两个视角,分析失业保险的收支对各收入群体收入分配的

调节作用及其综合效应,为评估失业保险的政策效果提供相关研究证据,并以期能为完善我国失业保

险制度予以新的研究视角与相关研究证据.

三、指标的选取与分析方法

本文不仅需要研究分析失业保险收、支与综合的再分配效应,而且需要测算出其对各收入群体的

调节效果.因此,本文借鉴金双华、于洁的研究方法[１２],利用基尼系数这一指标从总体上度量失业保

险对收入差距的影响,而在对各收入群体的影响测度上,则利用洛伦兹曲线.
(一)基本分析模式:缴费和领取

缴费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存在以下方面:一方面,就缴纳环节本身而言,首先是缴费基数设置上下

限的问题,具体而言,在执行保险条例关于缴费基数相关规定时,一些省份会结合实际工作情况,对缴

费基数做出更加具体,明确的规定.一是规定了缴费基数的上限,如北京规定职工本人月平均工资高

于上一年度本市职工月平均工资３００％以上的部分不作为缴纳失业保险的基数.二是规定了缴费基

数的下限,如天津规定不得低于本市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河南、湖北、四川、宁夏规定缴费工资基数

无法核定的,按照当地上年度职工平均工资计算,职工缴费工资低于当地上年度职工平均工资６０％
的,按照当地上年度职工平均工资的６０％计算.三是规定了缴费基数的上下限,如河北、陕西规定职

工工资低于统计部门发布的当地上年度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６０％的,以当地上年度在岗职工月平均

工资的６０％作为缴费基数,高于当地上年度在岗职工平均工资３００％的,以当地上年度在岗职工平均

工资３００％作为缴费基数.四是按照养老保险费基数确定,如上海、江苏规定应缴失业保险费基数,
按照养老保险费基数确定.那么,低收入群体在缴费下限的规定下,会以相对较高的比例进行缴费,
而高收入群体则相反,由于上限的设置,该群体会以相对较低的比例进行缴费.其次,缴费基数核定

的问题,在实际缴费中,较高收入的群体更容易核定为比实际低的缴费基数,相当于以较小的比例进

行缴费,基于以上两点,缴纳环节看似是以比例缴费,不会形成收入分配变化,但实际上并不是比例式

变化,而是更有利于高收入群体,从而形成了缴费后低收入群体收入比重进一步降低的现象.另一方

面,领取环节是基于缴纳环节的存在而存在,也就是说,如果没有进行缴费,便不会产生失业保险金的

领取,因此缴纳环节也在间接地影响着失业者在领取环节中的受益情况.
我国目前失业保险制度政策是个人按照其收入的一定比例进行失业保险费的缴纳,当其失业时,

若符合规定领取条件,则可以依照规定领取一定数额的失业保险金.因此,本文设 X为个人初始收

入随机变量,E为个人缴纳的失业保险费,I为个人领取的失业保险金收入,在经历失业保险缴费和

领取两个环节后,则个人可支配收入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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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X)＝X E＋I (１)
(二)模型选择

居民收入数据一般是由抽样调查得到的,之后又按照由低到高进行了组别划分.以这种方式提

供的数据大多为离散形式,因此,本文选取离散模型来进行洛伦兹曲线及基尼系数的测算.将收入由

低到高分为(T＋１)个收入区间,即(x０,x１],(x１,x２](xT,xT＋１],μ为总体收入平均值,μt 为第t个

收入区间收入平均值,ft 为第t个收入区间人数占总人数之比,pt 为收入不大于xt 的人数的占比,qt

为相应的收入累积比,连接所有坐标为(pt,qt)的点,其所形成的折线就是洛伦兹曲线,对应的基尼系

数为:

G＝１ [f１(q０＋q１)＋f１(q１＋q２)＋＋fT＋１(qT＋qT＋１)] (２)
式(２)中,p０＝０,q０＝０,qT＋１＝１.当收入区间内部无差异时,上式计算出的基尼系数是准确的.

但实际上,收入区间内部存在差异,由于上述公式忽略这一差异,只考虑了收入区间之间的组别差异,
因此其得出的基尼系统是一种估计值偏低的近似估计.

(三)模型运用

失业保险的缴纳与领取对个人收入分布的影响大多呈现线性形式.设 G为收入随机变量 X的

基尼系数,G∗ 为线性函数a＋bX(b＞０)的基尼系数,则其基尼系数的变化有如下一种线性形式的基

本结论:

G∗ ＝
bμ

a＋bμ
G＝ １

a
a＋bμ

æ

è
ç

ö

ø
÷G;μ＝E(x) (３)

当a＝０ 时,G∗ ＝G,说明收入同比变化时,不均等性不变;当 a＞０ 时,G∗ ＜G;当 a＜０
时,G∗ ＞G.

我国失业保险制度采用定率征收的模式,这意味着个人先按工资的固定比例进行缴费,当缴费期

满后失业时,失业者则可以领取相同金额的失业保险金,具体金额因地而异,一般在当地最低生活保

障金和最低工资间浮动.设 G为收入随机变量 X的基尼系数,α为大于０常数,是个人领取的同等

失业保险金,β是失业保险费的缴纳比例,０＜β＜１,为常数,则缴费与领取综合模式下的收入变量和

基尼系数为:

Y＝X＋α βX (４)

GY＝
(１ β)μ

α＋(１ β)μ
G (５)

可以看到综合模式下收入差距缩小,且公平程度随α增加而提升,而此结论只能在线性形式中得

出.首先,我国失业保险制度未达到全覆盖,部分劳动人口未参保,各收入群体未参保的比例也不固

定.其次,根据条例规定,在城镇工作的合同制农民工个人不需要缴费.最后,在征收失业保险费时,
个人理应以所有劳动报酬(包括基本工资、奖金、津贴、补贴和加班工资等)为缴纳基数,按固定比例缴

纳失业保险费,但在实际缴纳过程中,缴纳基数的确定却不尽相同:部分企业因人员流动和账目等问题

可采用核定征收的方式确定缴纳基数;部分企业则按基本工资或最低缴纳基数进行扣缴,这意味着失业

保险费名义上定率征收,实则是不定率的,且由于各收入阶层工资性收入在总体收入的比重不同,因此

对工资定率征收相当于对收入的不定率征收.上述种种原因导致β并不是一个常数,即非线性形式,需
利用洛伦兹曲线对上述分析方式的不足之处进行有益补充,综合运用二者进行研究与分析.

(四)分析方法

本文除利用基尼系数从总体上衡量失业保险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还将参照 Musgrave和 Thin
的研究方法[１３],利用其所提出的 MT指数测算出不同收入群体在经历失业保险的缴纳和领取两环节

后,其总体收入差距的绝对变化计算公式为:

MT＝G GY (６)

G为未发生失业保险的缴纳与领取时的基尼系数,GY 为缴纳失业保险费、领取失业保险金或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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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两环节后的基尼系数.MT＞０意味着失业保险产生了正的再分配效应,其缩小了收入差距,反之

则不利于社会公平.在具体分析时,基尼系数、MT指数会存在一定不足,无法体现出各收入群体的

收入分布变化,故本文将运用洛伦兹曲线解决上述问题,辅助说明具体收入分配情况.
此外,本文还将利用集中指数衡量失业保险金缴纳和领取两个环节的绝对公平程度.集中指数

计算方法与基尼系数相同,区别在于目标变量和排序变量.C为以领取失业保险金前收入排序计算

的失业保险金集中指数,且 １≤C≤１.当C＜０时,表示失业保险金主要集中在低收入群体中,反之

则是由高收入群体领取到;而C＝０时,则说明失业保险金在各收入群体中均等分配.以此类推,缴
纳失业保险费的分布情况亦然.卡瓦尼(Kakwani)利用集中指数和基尼系数测算出了判别税收累进

性的 Kakwani指数[１４],并得到了其与 MT指数之间的关系,用公式表示为:

MT＝(CY GY)＋
t

１ tK
(７)

式(７)右侧的(CY GY)代表了失业保险的横向公平程度,其余代表了纵向公平程度[１５].其中,

CY 为按初始收入排序的缴费后或领取后的可支配收入集中度,GY 是缴费后或领取后的基尼系数.
根据定义,若缴纳或领取后收入排序未发生变化,则CY GY＝０.一方面,由于年鉴数据是组别内的

平均数,那么有可能会出现在个体收入排序发生变化的情况下,按年鉴数据进行组别的排序未发生变

化,使得CY GY＝０;另一方面,即使实际发生了个体收入排序的变化,现实中(CY GY)的差值也十

分接近０,因此本文将不考虑(CY GY)代表的横向公平程度,而主要探讨失业保险的纵向公平问题.
在失业保险制度的纵向公平问题中,t代表失业保险费率或失业保险金补贴率,其等于人均缴纳

失业保险费或人均领取失业保险金与人均初始收入的比值;Kakwani指数记作K,其等于按照初始收

入排序的失业保险费或失业保险金集中度与初始收入基尼系数的差值.首先,从居民角度来说,失业

保险费的缴纳与税收皆为支出,因此基于缴纳环节测算的 Kakwani指数,其累进或累退性的衡量与

税收一致,当 K＞０时,失业保险费的缴纳具有累进性,其分配有利于低收入群体;反之,则有利于高

收入群体.而失业保险金的领取与税收相反,其为居民收入的一部分,此时 K＜０,失业保险金的领取

具有累进性,其分配有利于低收入群体;反之则有利于高收入群体.当 K＝０时,则意味着失业保险

制度不会使收入分配发生变化.其次,MT指数的大小取决于 Kakwani指数和t的大小,二者共同作

用于收入再分配效应.

四、数据选择与测算

由于我国失业保险制度主要针对的是在城镇各企事业单位就业的劳动者,且收入与支出往往在

家庭成员之间是共享的,因此本文选取的数据全部为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收入数据.
全国层面数据主要来自«中国城市(镇)生活与价格年鉴»和«中国价格及城市居民家庭收支调查

统计年鉴»,该年鉴不仅包括不同收入群体缴纳与领取失业保险的相关数据,而且在收入群体５等分

的基础上又对低收入群体和高收入群体进行细分,将前者划分为最低收入户(１０％)和低收入户

(１０％),其中最低收入户又包括困难户(５％)数据,同时将后者细分为高收入户(１０％)和最高收入户

(１０％),由此能更好地反映出制度对极端收入群体的作用.
由于«中国城市(镇)生活与价格年鉴»和«中国价格及城市居民家庭收支调查统计年鉴»的相关数

据反映的是２０１２年以前失业保险制度的表现,那么近年来该制度的影响与作用不易通过该数据体

现,同时我国失业保险制度统筹层次多为省市级,地方性的失业保险政策也会对收入分配产生不同的

效果,因而本文选取北京、河南、四川和辽宁作为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的代表.２０１６年北京城

镇失业率为全国最低,人均GDP全国最高,同时城镇化与人均可支配收入位列全国第二,其能反映出

在拥有较高经济发展水平和较多外来务工人员的情况下,失业保险制度再分配效应状况;与之相对应

的是四川和河南,其为农民工输出大省,城镇化水平、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较低,失业率和人均 GDP
处于中等水平,在类似的背景下,二者不同的再分配情况能反映出不同失业保险政策的调节作用;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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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在以上方面的表现则处于全国中上水平.通过其相关数据反映不同地区失业保险制度对收入分

配的调节作用,以此作为全国层面失业保险制度的补充与延伸.本文使用的省级层面数据分别来自

«北京统计年鉴２０１７»«河南调查年鉴２０１９»«四川调查年鉴２０１９»«辽宁统计年鉴２０１４».值得注意的

是,上述省级数据分属不同年限,而在此期间我国在全国范围内实行了社会保险阶段性降费,这将导

致各省市间与缴费相关数据的绝对差距会呈现明显差异,但考虑到该政策为比例式调整,对收入分布

无影响,因此在收入分配方面具有一定的可比性.另外,«四川调查年鉴２０１９»和«辽宁统计年鉴

２０１４»缺失高收入户领取数据,«北京统计年鉴２０１７»缺失中高收入户领取数据,本文利用各收入阶层

和总平均领取数据对缺失数据进行填补,以求较为真实地反映这些群体的领取情况.
在下面的数据分析中,A项目表示居民的初始收入,即未缴纳失业保险费和未领取失业保险金

时的收入;B项目表示居民用部分初始收入缴纳失业保险费后的收入;C项目表示居民缴纳了失业保

险费后,又领取了失业保险金所形成的收入.分别对 A、B、C这三个项目进行对比分析,可以更好地

看出失业保险对收入差距的调节作用.
(一)全国层面

１．失业保险对不同收入群体的影响.根据«２０１２中国城市(镇)生活与价格年鉴»提供的数据,表

１给出了全国２０１１年居民５等分组在初始收入、缴纳失业保险费和获得失业保险金之后的收入情况

以及相对应的缴费率和改善率.
　表１ 全国不同收入群体居民缴纳失业保险费和领取失业金后的收入情况 (单位:元、％)

项目 困难户 最低收入户 低收入户 中等偏下户 中等收入户 中等偏上户 高收入户 最高收入户

A/元 ５３９５．４６ ８３５３．６６ １０６７１．４６ １４５１５．７２ １９５７６．６５ ２６４６７．１３ ３５６４５．２１ ５８９３０．７１

B/元 ５３８６．２４ ８３３９．７８ １０６５１．９２ １４４８６．５６ １９５３４．２５ ２６４０５．６２ ３５５６４．８２ ５８８２５．８１

C/元 ５３９８．１７ ８３５４．０１ １０６７２．０２ １４４９８．２６ １９５４４．９４ ２６４１９．９９ ３５５７９．２４ ５８８４１．８７
缴费率(％) ０．１７ ０．１７ ０．１８ ０．２０ ０．２２ ０．２３ ０．２３ ０．１８
改善率(％) ０．０５ ０．００ ０．０１ ０．１２ ０．１６ ０．１８ ０．１９ ０．１５

　　资料来源:根据«２０１２中国城市(镇)生活与价格年鉴»相关数据计算.

从绝对数额上看,在经历了失业保险的缴纳和领取两个环节后,只有困难、最低和中低收入户的

项目C的数值大于项目 A的数值,即失业保险仅提高了处于最低２０％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却降低

了其余各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从改善率方面来看,收入水平被提高了的３个群体中困难户的改善

率最高,低收入群体次之,失业保险的正向改善率并不是随收入阶层而变化,而是对极度贫困者更有

益.这主要是由于困难户初始收入远低于其他收入群体,因此即便绝对改善金额不高,相对改善率也

会优于其他收入群体.除最高收入户以外,其余改善率为负的收入群体,其改善率随收入阶层的提升

而降低.这可能是由于居民在失业保险的射幸性作用下,存在“只缴不取”的情况,从而使得改善率为

负数,且所处的收入阶层越高,其所面临失业的风险就越低,因此这一负效应会随收入阶层的提高而

不断增强.但值得注意的是,最高收入户并不是改善率最低的收入群体,一方面该群体的初始收入远

远高于其他群体,使得改善率的负效应相对减少;另一方面,失业保险的缴费基数存在上限,这使得最

高收入群体可以以相对较低的比例进行缴费,从而相对缩小了“只缴不取”的收入绝对差值.
缴费率在最低到中等偏上的收入群体中,基本呈现随收入阶层提升而递增的趋势.随着收入阶

层的提升,个人的就业状况趋于稳定,其与就业单位的联系也越来越正式且紧密,不易出现未缴或断

缴的情况,保证了失业保险缴纳的连续性和金额,从而使缴费率提高.但是,这种趋势在困难户、高收

入户以及最高收入户这几个收入群体中却未得以体现,这可能是由于失业保险缴费基数上下限的作

用,使得初始收入处于整体收入水平两端的这几个收入群体不易遵循上述变化规律.比如,困难户的

初始收入低于缴费的最低标准时,需按最低标准进行缴费,加之初始收入低,因而失业保险费的缴纳

对其影响更大;同理可知,失业保险费的缴纳对高收入群体影响相对较小.表２是２０１１年全国５个

收入群体的项目 A、B、C的基尼系数和收入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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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２ 全国不同收入群体居民缴纳失业保险和领取失业金后的收入分布和基尼系数 (单位:％)

项目 收入总量 困难户 最低收入户 低收入户 中等偏下户 中等收入户 中等偏上户 高收入户 最高收入户 基尼系数

A １００．００ １．１５６６ １．７９０８ ４．５７５３ １２．４４７０ １６．７８６６ ２２．６９５１ １５．２８２６ ２５．２６６０ ０．３１７１
B ９９．７９ １．１５７０ １．７９１５ ４．５７６４ １２．４４７７ １６．７８５０ ２２．６８９３ １５．２７９７ ２５．２７３３ ０．３１７１
C ９９．８５ １．１５８９ １．７９３５ ４．５８２３ １２．４５０４ １６．７８４３ ２２．６８８３ １５．２７６９ ２５．２６５３ ０．３１６９

　　资料来源:根据«２０１２中国城市(镇)生活与价格年鉴»相关数据计算.

对比项目B和项目 A的数据,可以发现中等偏下以下(含中等偏下)的收入群体在经历失业保险

的缴纳环节后,其收入分布比重增加,而中等、中等偏上和高收入户的比重减少.由于本文采用的数

据是各收入群体内的平均数,因此处于较低水平的几个收入群体容易因未缴、断缴和农民工免缴而使

缴费平均数变小、收入比重提高,而大部分收入水平较高的收入群体则缴足了失业保险费,致使收入

比重减少.但不易出现上述使平均数变小情况的最高收入户比重却也有所增长,该现象可能由于以

下几个原因:一是该收入群体在缴纳环节中,部分居民收入超出缴费基数上限,以相对小的缴费基数

进行缴费,导致其在此环节“获益”;二是高收入群体的收入来源较低收入群体更多样,如果只是以工

资性收入作为缴费基数,则缴费对其总体收入影响相对较小;三是由于失业保险具有射幸性,高收入

群体预期自身失业风险较小,无法从失业保险中获益,从而进行逆向选择,不参加或以较小的缴费基

数参加失业保险.正因为如此,失业保险的缴纳环节虽然正向地调节了大部分收入群体,却并没有缩

小整体收入差距,整体基尼系数略有升高,症结就在于缺乏对最高收入群体的“调高”作用.
对比项目C和项目 A的数据,可以发现在领取到失业保险金之后,除最高收入户以外的各个收

入群体的收入比重依旧按照缴费环节的变化趋势进一步上升或下降,而最高收入户收入比重在这一

环节开始下降,且降幅较大.总的来说,收入水平处于最低４０％的群体收入比重增加,而处于最高

６０％的收入群体的收入比重减少,低收入群体在领取环节中相对受益更多,总体收入差距得以减小.
就收支综合效应来讲,失业保险虽然在总体上有利于公平,但主要依靠的是领取环节,而在缴费环节

则是扩大了收入差距,其对最高收入群体缺乏有效的调节.
　表３ 全国失业保险政策模式的再分配效应

项目 初始收入 缴费后 领取后 综合情况

基尼系数 ０．３１７１ ０．３１７１ ０．３１６９ ０．３１６９

MT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２ ０．０００２

集中指数 ０．３１６３ ０．００６６

K ０．０００９ ０．３１０６

t ０．００２１ ０．０００６

　　资料来源:根据«２０１２中国城市(镇)生活与价格年鉴»相关数据计算.

２．失业保险的再分配效应.失业保险各环节对基尼系数变化的作用、集中指数、Kakwani指数以

及补贴(费)率由表３给出.需要注意的是,测算个人领取失业保险金时不考虑个人缴纳失业保险费

的情况,而是在初始收入的基础上,直接领取失业保险金.
从表３可以看到,失业保险的收支综合模式导致２０１１年全国基尼系数总共下降了０．０２％.通过

测算的 MT指数可知,失业保险政策在领取环节起到了正的再分配效应,而缴纳环节则相反,二者引

发的基尼系数相对变化幅度都不大,尤其是缴纳环节几乎保持原有分配状况.失业保险缴纳与领取

的集中指数皆为正数,这意味着不论是缴纳还是领取,失业保险都更多地集中在高收入群体中,但领

取环节相对集中程度不高,几近公平.从缴费环节来说,由于高收入群体不易出现未缴、断缴现象,且
该群体缴费基数较大,因此失业保险费大多是由高收入群体进行缴纳;从领取环节来说,由于失业保

险金是月固定费的形式,在这种情况下,伴随着高失业率的低收入群体理应更易领取到失业保险金,
但是集中指数却反映出相反的现实情况,说明一方面高收入群体在缴足失业保险费后,获得了更长的

给付时间;另一方面,低收入群体在覆盖范围和领取条件方面就已经被排除在失业保险制度之外,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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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无法获得失业保险金.失业保险的缴纳和领取的 Kakwani指数皆为负数,都具有累退性,但失业

保险领取环节的累退程度更高,相对缩小收入差距的程度要大于缴纳环节相对扩大程度.

３．历年失业保险的再分配效应.为了从总体上分析失业保险制度模式对收入差距的调节作用,
表４与图１呈现了２００２~２０１１年失业保险政策模式对收入再分配的影响与变化情况.
　表４ ２００２~２０１１年失业保险政策模式再分配指标

MT指数

缴费 领取 综合

K指数

缴费 领取

t

缴费 领取

２００２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８ ０．０００８ ０．０２８５ ０．３２１１ ０．００２２ ０．００２４
２００３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１ ０．００１２ ０．０４３７ ０．４２０１ ０．００２３ ０．００２６
２００４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９ ０．００１０ ０．０３３７ ０．４５０９ ０．００２４ ０．００２１
２００５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６ ０．０００７ ０．０２２６ ０．４１５５ ０．００２３ ０．００１６
２００６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４ ０．０００５ ０．０３１５ ０．３６３９ ０．００２４ ０．００１２
２００７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３ ０．０００４ ０．０１８０ ０．３４４４ ０．００２１ ０．００１０
２００８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３ ０．０００３ ０．０２０７ ０．３９０８ ０．００２０ ０．０００７
２００９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２ ０．０００２ ０．００１２ ０．３２８６ ０．００２２ ０．０００７
２０１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２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１６５ ０．２７８９ ０．００２１ ０．０００６
２０１１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２ ０．０００２ ０．０００９ ０．３１０６ ０．００２１ ０．０００６

　　资料来源:根据历年«中国城市(镇)生活与价格年鉴»和«中国价格及城市居民家庭收支调查统计年鉴»相关数据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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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２００２~２０１１年 MT指数及各项再分配指标变化趋势图

综合来看,虽然历年来 MT指数都保持在０以上,但在２００３年以后开始出现明显的下降趋势,这
也就意味着虽然失业保险制度对收入差距具有正向调节作用,但在２００３年以后,这种正向调节作用

越来越小.综合环节与领取环节的 MT指数变化趋势高度吻合,而缴费环节的 MT指数则基本维持

在０左右,证明历年来失业保险在缴费环节几乎不存在再分配效应,对收入差距的调节主要是依靠领

取环节.同样的,从各项再分配指标来看,不论是 K指数还是补贴(费)率,在缴费环节中的变化都不

大,而在领取环节则呈现一定的变化趋势.尤其是领取环节补贴率的变化趋势与 MT指数的变化趋

势一致,说明失业保险政策模式对收入再分配的影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失业金补贴率的表现情况.

２００２年我国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７７０２．０８元,人均领取失业金１８．３６元,而２０１１年城镇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则为２１８０９．７８元,人均领取失业金１３．７２元① ,在人均可支配收入大幅提升的情况

下,失业保险金不升反降,这导致了失业保险金的补贴率下降,进而影响再分配效应.领取环节的 K
指数和综合 MT指数大致呈相反变化趋势,其在２００４年以后波动上升,但是其升幅要小于补贴率的

降幅,因此在领取累退性不断提升的前提下,再分配效应依旧是逐年减弱的.
(二)省级层面

１．失业保险对不同收入群体的影响.表５为北京市２０１６年、河南省２０１８年、四川省２０１８年及

辽宁省２０１３年居民５等分组在初始收入、缴纳失业保险费和获得失业保险金之后的收入情况及对应

的缴费率和改善率.
缴费率方面,辽宁省为４个省市中最高的省份,这主要由于辽宁省失业保险数据为２０１３年数据,

该年辽宁省还并未开始实施失业保险的降费政策,个人需按工资的１％进行缴纳,而北京、河南、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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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为实行降费政策后的数据,其个人失业保险费率分为０．２％、０．３％、０．５％② ,因此缴费率明显低于辽

宁省.费率较低的３个省市中,费率最低的北京在实际中的平均缴费率与四川省相近,明显高于河南

省.此外,２０１６年北京年末失业保险参保人数达到了年末从业人数的９１．５９％③ ,在覆盖范围基本一

致的情况下,这也说明了北京的征缴水平要明显优于另外两省.在改善率方面,北京和辽宁的各个收

入群体在经历失业保险两环节后,收入水平都下降了,４个省市中只有河南省改善率情况和全国变化

趋同一致,即低收入群体收入水平有所提高,但其升幅极为有限.各省市低收入群体拥有较低的改善

率,说明该群体没有因自身的高失业率而获益更多,且相较于全国２０１１年数据,各省市在对低收入群

体收入水平的改善方面反而呈现减弱的趋势.但实际上,近年来各省市正在逐步实施对失业保险制

度覆盖面的扩围,如辽宁和四川省开始将个体工商户及其雇工纳入保障对象,提高对低收入群体的保

护.不过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非正规就业群体在不断壮大,失业率高的就业群体增长规模已经

超出了失业保险扩围的增速,因此失业保险虽然有意地对低收入群体进行改善,但实则是相对降低

的.较为特殊的是四川省在失业保险制度作用以后,中低和中等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提升,说明四川

省的这两个阶层是获益最多的收入群体.表６是４个省市５个收入群体的项目 A、B、C的基尼系数

和收入分布情况.
　表５ 不同收入群体居民缴纳失业保险费和领取失业金后的收入情况 (单位:元、％)

省市 项目 低收入户 中低收入户 中等收入户 中高收入户 高收入户

北京

A/元 ２５８１３ ４１５８３ ５３８８５ ６９５６５ １０９５３７
B/元 ２５７７７ ４１５４２ ５３８２７ ６９４９６ １０９４１９
C/元 ２５８１２ ４１５５５ ５３８２９ ６９５０１ １０９４２９
缴费率(％) ０．１４ ０．１０ ０．１１ ０．１０ ０．１１
改善率(％) ０．００ ０．０７ ０．１０ ０．０９ ０．１０

河南

A/元 １２７４３．５５ ２１３８１．３１ ２９３０４．９３ ３９９９１．９１ ７０５０７．４５
B/元 １２７３８．３１ ２１３６８．８０ ２９２７７．３９ ３９９５０．９９ ７０４４４．７０
C/元 １２７４３．６３ ２１３７１．２３ ２９２７９．４２ ３９９５１．６２ ７０４６１．２１
缴费率(％) ０．０４ ０．０６ ０．０９ ０．１０ ０．０９
改善率(％) ０．００ ０．０５ ０．０９ ０．１０ ０．０７

四川

A/元 １１１９８．９７ ２２６９５．６８ ３０９６７．２０ ４２７１１．３３ ７４３０５．８６
B/元 １１１８６．８１ ２２６７５．１４ ３０９３５．４４ ４２６５９．４４ ７４１９０．６１
C/元 １１１９７．４５ ２２７１１．６６ ３０９８４．７０ ４２６６７．３４ ７４２０３．６９
缴费率(％) ０．１１ ０．０９ ０．１０ ０．１２ ０．１６
改善率(％) ０．０１ ０．０７ ０．０６ ０．１０ ０．１４

辽宁

A/元 ９７１９．８３ １６９４１．３９ ２２３６５．３９ ２９１５１．８３ ５６０６２．５２
B/元 ９７００．２２ １６９０４．１８ ２２３０８．０９ ２９０７７．３８ ５５９４１．７６
C/元 ９７０６．２９ １６９１５．６６ ２２３１１．４９ ２９０８１．４２ ５５９４２．９７
缴费率(％) ０．２０ ０．２２ ０．２６ ０．２６ ０．２２
改善率(％) ０．１４ ０．１５ ０．２４ ０．２４ ０．２１

　　资料来源:根据«北京统计年鉴２０１７»«河南调查年鉴２０１９»«四川调查年鉴２０１９»和«辽宁统计年鉴２０１４»相关数据计算.

对比项目B和项目 A的数据可以发现,河南、四川和辽宁省在缴费环节使得低收入和中低收入

群体的收入比重增加,普遍起到了“提低”的作用.在对较高收入阶层的调节中,河南省使得中等、中
高和高收入群体的收入比重降低,充分发挥了“调高”作用,通过“提低、调高”作用,河南省整体基尼系

数下降,居民收入差距减小.而四川省的中高收入群体和辽宁省的高收入群体的收入比重有所增加,这
与全国层面的调节规律是一致的,说明四川省和辽宁省的失业保险制度的缴费环节并没有充分发挥“调
高”作用.其中,辽宁省则在缴费环节中扩大了收入差距,这点与全国层面的负向调节现象一致;四川省

虽然在此环节缩小了收入差距,但是主要是通过对中高收入户以外的收入群体进行调节而达到的.北

京市在缴费环节虽然对各收入群体的调节方向不定,但对除低收入群体以外的收入群体调节幅度并不

大,基尼系数的增加主要是由于使低收入群体收入比重较为明显地减少,导致收入差距扩大.基于前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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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北京市缴费率的分析,北京市征缴水平较高,低收入群体相对不易未缴、断缴,但此时失业保险费率下

限的设置就会令该群体以相对较高的比例缴费,从而降低其收入比重,进而拉大收入差距.
　表６ 不同收入群体居民缴纳失业保险和领取失业金后的收入分布和基尼系数 (单位:％)

省份 项目 收入总量 低收入户 中低收入户 中等收入户 中高收入户 高收入户 基尼系数

北京

A １００．００ ８．５９３４ １３．８４３３ １７．９３８８ ２３．１５８８ ３６．４６５８ ０．２６０２
B ９９．８９ ８．５９０６ １３．８４４５ １７．９３８７ ２３．１６０６ ３６．４６５６ ０．２６０３
C ９９．９１ ８．６００４ １３．８４５９ １７．９３５５ ２３．１５７３ ３６．４６１０ ０．２６０１

河南

A １００．００ ７．３２６９ １２．２９３１ １６．８４８８ ２２．９９３２ ４０．５３８０ ０．３０８５
B ９９．９１ ７．３３０１ １２．２９６５ １６．８４７４ ２２．９８９４ ４０．５３６７ ０．３０８４
C ９９．９３ ７．３３２１ １２．２９５９ １６．８４５９ ２２．９８６２ ４０．５３９９ ０．３０８４

四川

A １００．００ ６．１５７４ １２．４７８４ １７．０２６３ ２３．４８３４ ４０．８５４５ ０．３２１６
B ９９．８７ ６．１５８５ １２．４８３０ １７．０３０５ ２３．４８４７ ４０．８４３２ ０．３２１５
C ９９．９４ ６．１６０４ １２．４９５１ １７．０４６６ ２３．４７３９ ４０．８２４０ ０．３２１２

辽宁

A １００．００ ７．２４０６ １２．６２０１ １６．６６０６ ２１．７１６０ ４̀１．７６２６ ０．３１２６
B ９９．７７ ７．２４２７ １２．６２１５ １６．６５６３ ２１．７１０６ ４１．７６８９ ０．３１２６
C ９９．７９ ７．２４５８ １２．６２７６ １６．６５５６ ２１．７０９４ ４１．７６１６ ０．３１２５

　　资料来源:根据«北京统计年鉴２０１７»«河南调查年鉴２０１９»«四川调查年鉴２０１９»和«辽宁统计年鉴２０１４»相关数据计算.

对比项目C和项目 A的数据,可以发现在领取到失业保险金之后,４个省市的基尼系数都变小

了,居民收入差距减小.从各收入阶层来看,４个省市的低收入和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比重全部提

升,说明收入水平较低的群体在失业保险制度的领取环节受益更多.此外,北京市和辽宁省的其余３
个收入群体比重都有所下降,收入差距缩小.而四川省则是中高和高收入群体的收入比重降低了,但
中等收入群体的收入比重却有所上升,说明四川省失业保险金的发放不但发挥了“提低、调高”的作

用,还起到了“扩中”的效果,领取环节正向再分配效应显著.四川省的优异表现可能是因为其在４个

省市中失业保险金领取率最高,２０１８年四川省有６２．２８％的失业人员领取到了失业保险金④ ,较高的

领取率归功于四川省在失业保险的立法监督方面除了重视征缴监督以外,还会对影响失业者领取失

业保险金的单位予以警告和罚款⑤ ,有效地保证了“应发尽发”.四川省较高的有效覆盖率保障了失

业保险金能基于制度设计原理自动进行调节,发挥出较强的再分配效应.相对地,河南的中等和中高

收入群体比重降低,高收入群体收入比重却增加,影响了其正向的收入再分配效应,基尼系数下降幅

度不如其他３个省市.２０１８年,河南省４８．６万失业人员中有７．２万人领取了失业保险金,领取率只

有１４．８１％⑥ ,结合前文中河南省缴费率来看,河南省缴费环节的“提低”效果很有可能是由于对低收

入群体的排除而达到的.另外,面对失业保险的射幸性,高收入群体基于自身的低风险,低收入群体

预期自己领取不到失业金,都有可能促成逆向选择的发生,２０１８年河南省城镇就业人员失业保险参

保率仅为４０．６５％⑦ ,河南省在缴费环节的征缴水平不高,使部分群体没有进入“俱乐部”,一定程度影

响了其后续领取率,限制其领取环节的再分配作用.从收入总量上看,４个省市居民缴纳的失业费总

额在初始收入总额的占比都要远高于领取失业保险金总额占比.其中,辽宁省由于是降费前数据,因
而占比差距最大,但即便是已实现降费的省市依旧存在缴费与领取的差距.其中,北京市差距最大,
居民缴纳失业保险费总额高出其受益总额近０．０９％,政府失业保险支出仅占其收入的１８．１８％,四川

省差距最小,政府失业保险支出也仅达到其收入的５３．８５％.这意味着即使在失业保险费率不断降低

的情况下,失业保险基金依旧存在着大量的结余.

２．失业保险的再分配效应.４个省市失业保险各环节对基尼系数变化的作用、集中指数和 KakＧ
wani指数和补贴(费)率情况由表７呈现.

由表７可以看到,失业保险的收支综合模式导致北京、河南、辽宁的基尼系数下降了０．０１％,四川

下降了０．０４％.除北京和辽宁的缴纳环节以外,其余不论是缴纳环节还是领取环节,失业保险政策都

起到了正的再分配效应,但变化幅度不大.在北京、四川、辽宁这３个省市中领取环节的再分配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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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大于缴费环节的再分配效应,同时其失业保险缴费的集中指数为正,领取的集中指数为负,说明失

业保险在这３个省市中缴费更多地集中在高收入群体,而领取则更多地集中在低收入群体.而河南

省的收支两环节对再分配效应的贡献程度则与其他省市不同,其正向的再分配作用主要是通过缴费

环节来体现.河南省在集中指数方面的表现趋同全国层面的规律,不论是缴费,还是领取,都是集中

在高收入群体中,且领取环节的集中指数可能意味着对低收入群体较高程度地排除,使得低收入群体

领取较少,高收入群体相对领取较多.
　表７ 失业保险政策模式的再分配效应

项目 省市 初始收入 缴费后 领取后 综合情况 省市 初始收入 缴费后 领取后 综合情况

基尼系数

MT
集中指数

K
t

北京

０．２６０２ ０．２６０３ ０．２６０１ ０．２６０１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１
０．２３８５ ０．３５６９
０．０２１７ ０．６１７２
０．００１１ ０．０００２

河南

０．３０８５ ０．３０８４ ０．３０８５ ０．３０８４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１
０．３８５２ ０．３０５８
０．０７６７ ０．００２７
０．０００９ ０．０００２

基尼系数

MT
集中指数

K
t

四川

０．３２１６ ０．３２１５ ０．３２１３ ０．３２１２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３ ０．０００４
０．４１０２ ０．０８０９
０．０８８６ ０．４０２５
０．００１３ ０．０００６

辽宁

０．３１２６ ０．３１２６ ０．３１２４ ０．３１２５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１
０．３０９８ ０．２６２０
０．００２８ ０．５７４５
０．００２３ ０．０００２

　　资料来源:根据«北京统计年鉴２０１７»«河南调查年鉴２０１９»«四川调查年鉴２０１９»和«辽宁统计年鉴２０１４»相关数据计算.

河南和四川省的失业保险的缴纳和领取的 Kakwani指数分别正数与负数,具有累进性与累退

性,但由于两个环节对收入量作用相反,因此这意味着两个环节能起到缩小相对收入差距的作用,不
同的是河南的缴纳环节累进程度更高,而四川省领取环节累退程度更高.北京和辽宁的 Kakwani指

数皆为负数,缴纳环节呈现累退性,扩大了收入差距,领取环节则相反.４ 个省市的领取环节

Kakwani指数中,北京的累退性程度最高,但是再分配效应的表现却不如四川省.由于 MT指数大

小取决于 Kakwani指数和t的大小,说明北京失业保险再分配效应受到补贴率的影响.造成失业保

险金的补贴率较低的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失业保险金本身补贴金额较低.２０１６年,北京失业保险

金发放标准为其最低工资标准的７０％~９０％,且从第１３个月开始一律按７０％发放,而四川省则是一

律按最低工资标准的８０％发放⑧ ,因此北京的待遇水平要低于四川省;二是领取率较低,未参保或是

参保后不符合领取条件而未领取是导致失业金领取率较低的两个原因.２０１６年,北京失业的８万人

中只有３．７万人领取了失业保险金,４６．２５％的领取率要明显低于四川省６２．２８％的领取率⑨ .从前文

对北京的缴费率分析来看,北京征缴水平要优于四川,那么导致北京市领取率低于四川的主要原因可

能是由于其在“应发尽发”方面的表现欠佳.

五、结论与建议

本文从不同收入群体的缴纳和领取两个环节,研究了失业保险制度对收入分配公平的影响,研究

结果显示:不论是全国层面,还是近年来部分省市的失业保险都具有缩小收入差距的作用,有利于社

会公平,尤其领取环节总能呈现正向再分配效应.从收入分布来看,虽然失业保险两环节提高了低收

入群体的收入比重,但是缴费环节的调节作用可能是由于对低收入群体的排除而达到的;而对高收入

群体而言,缴费基数的核定和逆向选择能够使其在失业保险制度中“获益”,部分省市“调高”作用欠

佳.在 Kakwani指数方面,领取环节的累退性多数情况下要高于缴纳环节的累进性,且前者越高,正
向再分配效应越强.但值得注意的是,从全国变化趋势和四川与北京的对比分析来看,再分配效应目

前主要取决于失业金补贴率情况,失业保险金待遇水平和领取率对再分配效应的发挥起着至关重要

的作用.基于上述结论,本文从收入分配公平角度提出如下建议:
首先,扩大失业保险的覆盖范围.合理有效的覆盖范围是完善的失业保险制度的关键,是其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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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分配作用的基础.随着数字经济高速发展,平台经济的催生,近年来未纳入失业保险行业的就业人

员数量不断增长,既不利于社会稳定,又会使失业保险保障错位.因此,应重视就业状态不稳定、失业

率高等低收入群体,充分考虑新的就业结构,逐步将其纳入覆盖范围中去.若在缴费环节能够做到

“应保尽保”,那么领取环节的累退性和领取率就会随之提升,从而充分发挥失业保险再分配效应,提
升公平程度.

其次,调整失业保险的收支标准.可参照对农民合同制工人的政策优惠,对处于较低收入阶层的

群体,尤其是对于收入低于失业保险缴费基数下限的居民,应予以一定的减免政策,缓解其缴费压力,
提高这部分人群参与失业保险的积极性.同时,应适当提高失业保险金的待遇水平,不仅能够更好地

保障失业者生活,而且可以通过提高补贴率,发挥制度再分配优势.
最后,提升失业保险的立法监督水平.一方面,应加大征缴力度,确保“应保尽保”,保证居民依法

享有失业保险制度保障的权利,以防形成制度内外新的收入差距产生;明确各收入群体失业保险应缴

的缴费基数,严控漏缴、以低缴费基数进行缴费的现象发生,防止收入相对较高的群体变相受益;监
督、落实低收入群体优惠政策的实施情况,防止因其个人优惠政策等原因而被剔除在失业保险缴纳人

员之外,使失业保险调节收入分配的功能更精准地作用于目标群体.另一方面,应提高失业金领取的

监督水平,确保“应发尽发”,提高参保失业者的领取率,以达到保障失业者基本生活的目标的同时,又
能提高补贴率,依托制度累退性,发挥更强的再分配效应.

注释:

①相关数据来自«中国价格及城市居民家庭收支调查统计年鉴２００３»及«２０１２中国城市(镇)生活与价格年鉴».
②相关数据来自北京社保网北京失业保险缴费标准https://beijing．chashebao．com/shiye/１６８４４．html;川人社发〔２０１５〕１９号«关

于调整失业保险费率有关问题的通知»;豫人社[２０１７]２８号«河南省厅关于阶段性降低失业保险费率的通知».
③⑦相关数据来自«北京统计年鉴２０１７»和«河南统计年鉴２０１９».
④⑥⑨相关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２０１９».
⑤⑧相关政策来自«北京市失业保险条例»和«四川省失业保险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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